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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财政局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的

通知

各县（市、区）财政局、生态环境分局：

丽 水 市 财 政

根据《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下达 2025 年

中央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和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第二

批）并调整部分历年中央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的通知》

（浙财资环〔2025〕39 号）及《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建议分

解下达部分 2025 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的函》，

现将 2025 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预算下达给你

们，支出时列“2110301 大气”支出预算科目，具体金额见附

件 1，绩效目标表见附件 2。

局
文件

丽 水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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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们按照资金和项目管理相关要求，加快预算执行。强

化绩效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监督，确保资金按照规定用途使用，

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附件：1.2025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分配明细表

2.绩效目标表

丽水市财政局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

2025 年 8 月 2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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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分配明细表

单位：万元

地区 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

龙泉市

丽水市大气执法监管能力提升

建设项目

63.39

遂昌县 64.19

松阳县 52.15

开发区 57.77

小计 237.5

莲都区

丽水市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

型货车淘汰更新补助项目

61.30

龙泉市 10.36

青田县 41.44

云和县 12.09

庆元县 3.45

缙云县 11.22

遂昌县 6.04

松阳县 6.04

景宁县 5.18

开发区 25.04

小计 1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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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丽水市大气执法监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丽水市大气执法监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所属专项 大气污染防治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

门
浙江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具体实施单

位
丽水生态环境局及相关分局

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总投资 321.83

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289.65

地方财政资金 32.18

其他资金 0

总

体

目

标

项目实施，将有力推进建设机构规范化、装备现代化、队伍专业化、管理制度化、执法

数字化、保障体系化的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全面提升我市生态环境执法机构的执法效能

和监管能力，提升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丽水市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实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从而推动大气污染防止工作取得实效。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配备红外热成像气体泄漏检测仪

5台、手持式挥发性气检测仪器

（PID＋FID）1台、手持式光离子

化检测仪(PID)3台、轻型或微型

无人机 3架。

12 台（架）

质量指标 指标：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5 年 12 月底前完成

成本指标 总投资 321.83 万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有效开展执法检查监管、保障环

境空气质量。

完善执法装备设备，以满

足当前执法监管需，提升

大气监管能力，增强应急

处置能力。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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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助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丽水市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助项目

所属专项 大气污染防治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浙江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具体实施单位
丽水生态环境系统

相关单位

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总投资 202.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82.16

地方财政资金 20.24

其他资金 0

总

体

目

标

通过开展丽水市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助项目，加快推进国四及以下

非营运中重型货车淘汰工作，进一步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助力持续改善我市空气环

境质量。

通过财政补助、严格监管、限制使用等综合手段，加快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货

车淘汰与更新。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各级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合作，到 2026年底

丽水市基本淘汰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货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淘汰补贴数量 50辆

质量指标 淘汰补贴完成率 ≥95%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6年 12月

成本指标 总投资 202.4万元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生态效益指标

进一步减少机动车污染物

排放，持续改善我市空气

环境质量。

积极落实补贴政策，到

2026 年底丽水市基本淘

汰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

型货车，持续改善我市空

气环境质量。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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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8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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